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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5 年 1 月 14 日召开，审议并

批准本公司拟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石化股份”）签署科技研发框架

协议（“协议”）及其项下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该年度的有关日常关联交易

的年度上限。协议将于 2025年 2月 14日前后签署。 

 中石化股份为香港上市规则下及上海上市规则下定义的本公司控股股东，

构成上海上市规则下本公司之关联方及香港上市规则下本公司的关联（连）人士。

因此，本公司与中石化股份的交易构成本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即持续关联（连）

交易，下同）。 

 根据上海上市规则第 6.3.7 条，协议项下交易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会批

准。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76（2）条之相关规定，由于协议项下年度上限的

一项或多项适用百分比率（定义见香港上市规则）将高于 0.1%但低于 5%，协议

项下交易须遵守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章项下的申报及公告规定，但豁免遵守通函

及独立股东批准之规定。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定价原则，

不会对本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也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1. 概述  

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5年 1月 14日召开，审议并批准

本公司拟与中石化股份签署协议及其项下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该年度的有

关日常关联交易的年度上限。协议将于 2025 年 2月 14日前后签署。 



根据协议，协议双方可相互合作或由一方向另一方提供科技研发类服务，由

本公司向中石化股份及其关联方提供科技研发服务的 2025 年年度上限金额为

18,000万元，由中石化股份及其关联方向本公司提供科技研发服务的 2025年年

度上限金额为 35,000 万元。服务期限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 

 

2. 关联方与关联关系  

中石化股份为香港上市规则下及上海上市规则下定义的本公司控股股东，构

成上海上市规则下本公司之关联方及香港上市规则下本公司的关联（连）人士。

因此，本公司与中石化股份的交易构成本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中石化股份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26094P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22号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22号 

法定代表人 马永生 

成立日期 2002年 2月 25日 

经营期限 无固定期限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2,173,968.9893万元 

主营业务 

石油与天然气勘探开采、管道运输、销售；石油炼制、石油

化工、煤化工、化纤及其他化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储运；

石油、天然气、石油产品、石油化工及其他化工产品和其

他商品、技术的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业务；技术、信息的研

究、开发、应用；氢气的制备、储存、运输和销售等氢能业

务及相关服务；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太阳能、风能等新能

源发电业务及相关服务。 

主要股东 中石化集团持股 68.25%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2,097,633 百万

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1,121,216 百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人民币 819,104百万元，营业收入人民币 790,410 百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8,544百万元，资产

负债率 53.45%。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2,026,674 百万

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1,068,019 百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人民币 805,794百万元，营业收入人民币 3,212,215 百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60,463百万元，

资产负债率 52.70%。 

 

3. 科技研发框架协议  

 

本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协议各方 

 

协议的签署方为本公司与中石化股份（单独称“一方”，合称“双方”），

中石化股份全权代表其附属公司及联系人（不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但包括

关连附属公司），本公司全权代表其附属公司。 

 

协议标的及期限 

 

协议预计将于 2025年 2月 14日前后签署。 

根据协议，双方合作或由一方向另一方提供以下相关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许可；专利申请、维护、许可、转让以及其他科技研

发类服务，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盖章，并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

签字盖章后生效，履行期限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 

 

科技研发费用 

 

双方可以本协议的条款为基础，根据需要就实际发生的交易单独签订具体

的科技研发协议。 

 

预计年度上限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产品

或服

务 

关联方 

2025预计

年度上限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科技

研发

服务 

本公司向

中石化股

份提供 

18,000 97.8% 0 11,687.32 96.4% - 

中石化股 35,000 66.6% 0 0 0 本公司计划投



产品

或服

务 

关联方 

2025预计

年度上限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份向本公

司提供 

资建设全面技

术改造和提质

升级项目，预

期本年度中石

化股份将向本

公司提供多套

成套技术服务 

合计 53,000 74.4% 0 11,687.32 96.4% - 

 

 

4. 年度上限计算基准 
 

协议项下各项科技服务的定价按下述原则和顺序确定： 

政府定价及政府指导价：如在任何时候，政府定价适用于任何特定服务，则

该等服务将按适用的政府定价提供。政府有指导性收费标准的，在政府指导价的

范围内协定定价。 

市场价格：按正常商业条款并基于下列方式厘定：独立第三方按正常商业条

款在其日常业务运作过程中提供相同或类似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在确定本协议项

下任何一项服务定价是否为市场价格时，至少应参考两项与独立第三方进行的同

期可比交易。 

协议价格：按合理成本加合理利润确定。就中石化股份向本公司提供的服务

而言，该合理利润最高不得高于成本的百分之五十；就上海石化向中石化股份提

供的服务而言，该合理利润最低不得低于成本的百分之三十。在确定本协议项下

任何一项服务的合理利润时，至少应参考两项与独立第三方进行的同期可比交易。 

 

5. 订立协议的原因及好处 

 

双方预计将于协议期限内不时相互需求提供科技研发服务，且双方相互对需

求有深厚了解。协议按照正常商业条款在一般及日常业务过程中订立，协议约定



与行业惯例一致，协议项下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金额上限公平合理，

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

定价原则，不会对本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

方形成依赖，也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6. 香港上市规则和上海上市规则的影响 

 

协议构成本公司于上海上市规则下的关联交易，同时构成本公司于香港上市

规则下的关连交易。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76(2)条之规定，由于协议项下年

度上限的一项或多项适用百分比率（定义见香港上市规则）高于 0.1%但低于 5%，

协议项下交易须遵守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章项下的申报及公告规定，但豁免遵守

通函及独立股东批准之规定。 

 

7. 董事会批准 

 

公司于 2025年 1月 13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八次专门会议，全

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唐松先生、陈海峰先生、杨钧先生、周颖女士和黄江东先生一

致同意协议及其项下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上限，并认可将相关议案提

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 2025年 1月 14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董事会批准了

协议及其项下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上限。根据上海上市规则，郭晓军

先生、杜军先生、解正林先生因在本公司关联企业任职，而被视为在协议中拥有

利益，因而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 

 

8. 一般资料 

 

本公司位于上海市西南部金山卫，是主要将原油加工为多种炼油产品和化工

产品的高度综合性石油化工企业。 

 

9. 定义 

 



于本公告内，除非文义另有所指，否则以下词汇具备下列涵义： 

「年度上限」 指 年度最高总金额 

「本公司」或「公司」 指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于

中国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并于香港交易所主

板（股份代号：00338）、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

（股票代码：600688）上市 

「中石化股份」 指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国注册

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并于香港交易所主板

（股份代号：00386）、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股

票代码：600028）上市  

「中石化集团」 指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本公司的董事会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 

「香港」 指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上市规则」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香港交易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协议」 指 本公司拟与中石化股份签订的科技研发框架

协议 

「人民币」 指 中国的法定货币人民币 

「上海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股东」 指 本公司的股东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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